
关于公众娱乐场所牌照的费用 

 

 
   

项 事项 费用 
   

1. 根据《公众娱乐场所规例》(第 172 章，附属法例

A)第 3 条就特别设计作剧院或戏院的处所批给或续

发牌照(第 3 项所述的牌照除外)，而其有效期或额

外有效期不超过 12 个月，并准许该处所容纳— 

 

 (a) 不多于 500 人 $13775 
 (b) 多于 500 人但不多于 1000 人 $16510 
 (c) 多于 1000 人但不多于 1500 人 $20675 
 (d) 多于 1500 人 $24785 
   

2. 根据《公众娱乐场所规例》(第 172 章，附属法例

A)第 162 条就第 1 项所述处所以外的公众娱乐场所

批给或续发牌照(第 3 项所述的牌照除外)，而其有

效期或额外有效期— 

 

 (a) 不超过 1 个月 $1655 
 (b) 超过 1 个月但不超过 3 个月 $4945 
 (c) 超过 3 个月但不超过 6 个月 $9910 
 (d) 超过 6 个月但不超过 12 个月 $16510 
   

3. 根据《公众娱乐场所规例》(第 172 章，附属法例

A)第 3 或 162 条，就该规例第 178 条所述的团体、

组织或机构经营或使用的公众娱乐场所批给或续发

牌照 

$140 

   

4. 发出第 1、2 或 3 项所述的牌照的复本，或就该牌照

作出修订 
    $140 

 



 

临时牌照的费用 

 

(1) 须就批给和续发临时牌照而缴付的费用，分别为$2680 和$2420。 

 

(2) 须就发给临时牌照复本或修订临时牌照而缴付的费用，与须就发给根据第

3(2)(c)条批给或续发的牌照的复本或修订该牌照而缴付的费用相同。 

 

 


